
唐山市进京访综治维稳责任制
追究办法（试行）

为了进一步做好我市综治信访维稳工作，建设更高水平的

平安唐山，根据省委办公厅、省政府办公厅《河北省健全落实

综治维稳领导责任制办法》（冀办字[2017]3号）和市委办公

厅、市政府办公厅《唐山市信访工作明责尽责问责实施办法

（试行）》（唐办字[2016]34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特制定本办

法。

第一条  按照“属地管理”、“谁主管、谁负责”和“党政同责、

一岗双责、失职追责”的原则，对存在失职、失责情形的县（市

区）、乡（镇、街）、市县职能部门及其领导班子、领导干部

进行问责。

第二条 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予以挂账督办：

（一）进京到重点地区访一次超过 5 人的乡（镇街），超

过 10人的县（市区）；

（二）到国家信访局集体上访一次超过 30 人的乡（镇

街），超过 50人的县（市区）；

（三）发生进京出丑滋事问题，尚未造成重大影响的。

第三条 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予以一票否决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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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进京到重点地区访一次超过 10 人的乡（镇街），

超过 20人的县（市区）；

（二）到国家信访局集体上访一次超过 50 人的乡（镇

街），超过 70人的县（市区）；

（三）因进京上访问题，引发重大群体性事件、个人极端

事件、重大负面舆情事件，造成严重后果的；

（四）年内出现两次或两次以上挂账督办情形的。

第四条  存在本办法第二条、第三条情形，且集中在同一单

位、同一系统、同一管理部门的，在追究属地责任的同时，对

相应职能单位、部门一并予以挂账督办、一票否决。

第五条  年度内，本地、本部门、本单位被挂账督办的，年

度综治维稳工作（平安建设）考评不列入优秀等次；被一票否

决的，不列入良好以上等次。

对受到一票否决的地方、部门、单位，由组织人事部门按

照有关权限和程序，在一年内，取消其评选综合性荣誉称号的

资格和其党政主要领导干部、主管领导干部、分管领导干部评

先受奖、晋职晋级的资格。

第六条  对地方、部门、单位失职、失责情形危害后果、产

生影响特别重大的，由有管理权限的党政机关对相关责任人采

取组织调整或组织处理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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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在综治信访维稳工作中失职、失责的相关责任人，应当

给予党纪、政纪处分的，依纪依法追究责任。

第七条  挂账督办期满或提前解除的，由相应的实施部门组

织核查验收合格后解除。

一票否决期满或提前解除的，经相应的实施部门组织核查

验收合格，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主任会议或维护稳定工

作领导小组组长会议批准解除。

第八条  市信访局根据进京访情况及时提出问责建议，市综

治办牵头组织市联席办、市维稳办，并会同市纪检监察、市组

织人事部门按照有关权限和程序执行。

第九条  本办法由市综治办、市联席办、市维稳办负责解释。

第十条 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2017年 11月 1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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